i/?%ﬁ'ﬁ[‘/ S EIRAE L
114# B 7% % 16355

BoO&
oA BREE LT
= LIJ“T?—_ ?-I_E]%k

w2

= A R g ' s =
i RA SHAEWNGE P

EENTm A EF
W RIEA
FAF AR FREA AT R AR AFII4ELN 27 2

= YN L .
R B o e

3 =2
- AR B R FTE13059,350% 0 2 p A EII3£9Y 15
PAZI WP RELFAZIFE2ZAIL -
N TS R T X
) ﬂ*f'lz#w BRIEIRA R A v RTR AL AR BIERGS
BB T o AR e 74 513049, 3507 5 R4 T

l/‘ ’ fd gu:’a‘ IFJ‘*HL f’r °

i

o~ FRRE 2R BRETL IS o
T NFHHRY D FwERA %ﬁ

9 22d
7 V2R G

- RFF A TUAEA RGP RS B2 LN
73)’\;&—7‘,)%)" ﬁiﬁlf f’%

%— 7



FHY  AAERLTEFRL (THRL) 22 EAR
41,%1%3’,3?;%4\":‘é”ré’i%%ﬂi"%WIMEHZB3%3‘9\?:\55
A0 FATA D FRII4E 1Y 2P R RS E 3 % 113809461
G%ﬂm& ;é(ﬂdwmﬂ4ﬁ&r%*“1&ﬁirTﬁ.%4J
E5145F7 2 % 147F ) » S 2 B R EPd %R E XX Fn
(ﬂrﬁ%ﬁ J41E 2 %1427 ) »#EwR 22T B
2 o
R F 2 RG wwR e 2R AR ARz A p
ARy o B FRA NERWE S F 2600 3 19
TF Moo ;éiPﬁﬁffimﬁf»Ha@ﬁ%Wé%ﬁé(T
ﬁ@“)ﬁ{ﬁ%(i%%éiﬁﬁ ¥111F ) » HE 37
Lo A2 ke th F) S i TR AN ey

Aod A A EAE T R '? 7;1 BHY > A iRz B I
GEFARRRZM G R RAF R P BEE R R
2F o

‘2

‘«‘grgg—%@

z
e SRNE S LPANE
- ~ R4 A5k
(= ) 423 113#6" 28 e RATTHEE312582,0002 7%
PR R GETRERRLIEOTMER (TR)H6~I
585ﬂ4’TJ@4F”59}ﬁ%f’@ﬁ*n%€H3E9§159§bH
213099,350~ > fadr 2 FE R 2 2R TR S R
#Fv..‘:ﬁv".fl‘ & %n EvaRR | I o #\Jﬁﬂ’%\;&éwﬂ A~ T
RETERRE T REAFIRMK L T ERY MR o
kwii%ﬁﬁ A o RE T TERE TR IEZL LY
fotk T e gL RS, > Te kR - RIS 4
Lo R ER 'Tﬁ blp Bk kimm Bk R

L:Ae

-l

(o

i

w2 A& DTS L EicEr s, AIY ’Fiﬁﬁi“‘ 2 4h
W’%ﬁé%%ﬁﬁﬁ(%QCw?>’mﬁ Rz =
2o p A ERE S ERER R -

(=) %



1A B h+£13059,350~ > 2 p113#9% 15P 421 i
Fpa o FELFAZTIFEZIIL
2R AR R AT LRS-
o~ R PR
(-3 S AP P2 Wi g7 2 AWR2 2
G R A S e XS BRI R
G0 311357 24P % i & # P W PP+GF30% % ¢
#® 3,000« 7 > HPESH8.5~ (TH AL EHRL) » B
W EDY 28 i KX R R [13&50 22p RHFHE
2R A A o R ALY
ﬁJ~rﬂ%£éﬂﬁﬁé—

”’P)’JJ 2B KR k&

v

7
R ST ORI o B0 B 113497 260 27
3 ! _#HMEﬂiﬁoa%Jwﬁﬁ'szj&

%-‘
g
(w
“‘-”“?

o ,;gﬁb_gi?}gz% ;}?ET“HE 1134*5” ZZBH

1. r';p"ﬂ" B3 72 %“zﬁ‘i”@'zﬁ‘" 0
2AeE F AIFA S EEERG AT 2 LS BRI -

AU

- ~ARE A%

(= ) AL TI3EL Y 24P w REFBE XL Wk > R4 E
113#57% 22p S H R 2Z HFHEP A 4L 5 R 34
2 A5 T, ~ TFIREST ﬁﬁﬁ47@4
ARy s oA 2R SR AT

N

FTRIELE RS R B W SRR W R B ER
Gfe s pBRE RS 2 54 3301002 7 ”’“”%ma‘fr f'éi
£172027 0 AE R ATIREZL TR o A X By

b
i
mj



WA EEE BRRMA g SRR EX 2EEA

L3I L oD 2 £ AT A
1.4 A% A4 4 £3418%5,337T=

A2 2 250THs & % 450TH8 » 2 & Wi dor i 2 2 9p5m 2.7k
EF-~LEEZ P*”ﬂﬁZ%&»uﬁ%éié%#§nﬁ
a2 EHITT A A2 B R HiE &S, 3011i°fj.%
PRGN ERS > BR 2 /R RS
Bl

ﬁ$%%¢$ﬁﬁ%ﬁwwa4¥~2¢%ﬁﬁﬁﬁ
MFEEENRFE R A AN ATEN D { [ (
B RHEE L A4 AR ) X2 AP ) RS A xik
Sk 5 B RPN SRR

D >+ & 1 250THs & % 450TH8 = £ pr 44 5] 5 1684
Ao~ 2528 Ao 8 o

ER

s %

TEIMNERTN6.3F T 3223 & 28 pF o 25
0T o= | T 32% § 58.53& »# ? T27 § 59,458.
17 5 450TH#8 » = | pFT32% § 512.72% » * 2 L3597 ¢

2184,103.9~ -
Q% A S ¢ iT4EFE > 250TH -7 & T30 52052, 7
00~ » 450TH# & & & T35 2759, 132 -
@p s r: 2fsipg i
@44$i FeERR 2R mE R R A 4
ST DA N 2c e | ?420&%_’}#‘ o
2. Bk A 82 454 £ 3445573, 140 ¢
AR A2 A6, 1445 0 F) AL PRI B 2
BRRAEE 2RES BEH L FFRrLIE
3w EF21008 =~ -

(Z) BEHRLEDIP 2 BR 2 2 2 2B HFT A e

&?ﬁﬁfﬁ%ﬁ%ﬁ%ﬁ%$ﬁ¢ﬁ’mba i

B iR A 5 334 R R A1 14329,
127~ » & %2 %3605 ~ %2771 ~ % 277152 12+ R
LA -



(=) &

1.5 7 2 RAGEHF 7 R243289, 12T~ %2 p F i 5k ¥
F2Z B PpARTFHEPERELFALAZIGFEZAIL -

2.FF B e AT S BT

R4 FurE

) R WP T RASFERLAR2ZAE B A HHT
b T Flas 4 éﬁw%?iﬂ%%*’ﬁﬁéﬁﬁo*@
2R EZ PR AREERL Ty

[EARERL A iﬁ\%aﬁ‘%ﬁ & B
b el B/ p A RE R AT x;’ ALY B
A RLF R TR o
)
1.5 37 R \—:’—;; B3 T2 ﬁ*; ir’:,&@ﬂ* o
2AeE F AIEA S EEERG AT 2 L s BRI o
FozEmEd
REFFF s F A0 2 BEMAREYR > > B3R
REFRMOEFIRTFI P o HRE RS F
T2 L HEE k2 B £ £3113089, 350
2RINEVERBEBFEE NS (LFF 2523
ELI®2F) - mé;oxﬁﬁﬁﬁﬁiﬂwﬂ’%ﬁA

A
WHEBEAEGREAE g ERLI A EH > p XL

A o é‘}lbﬁﬁ"q“"\/2“372297';%:2;?73‘“%\7‘7»{}3 < o m AR
20113290 120 o B2 B2 A A2 HRE S (L3FST %

SUTEI%207) AR EgRp 11397 16p 423 51
Bl&—’»@—ﬁi’f',@u 97’7‘%}3%

CRARF RS SN AR S FR AW
FEOQSGE O E  AG A ELFTRE S Dp A
ﬁ&%é%#aﬁaﬁﬁk;ﬂ?ﬁﬁagﬁaiig,f

ﬁz%iyﬁi’%%4 LT RN G I
CLFERRAFEN S FIA 225 HA 2 RA AL FEF o
&i@%ﬁ%%:%ﬁAW%ﬁl%ﬁ’R%ﬁ‘i*%ﬁ

-]



% :%:%"‘*’ﬁ B 5192053 % 19508 % % 19Tik2 2 0 f4F
TREF T REF3600F ~ F2270F ~ 22TiE2 125 P
Yo A BART R @GR hE AT REY o
R G RAA R AR TR &Y A
LARAORRE SN T2 FAEARERST > & A
TR AR Y 0 R R A TR BRI R R
ﬁé%@%%ﬁﬁﬁ*%foﬁtb%&imikﬁ%éA#
B & g g ﬁﬁg&?aﬁﬁ,p@ufﬁim*iﬁi
LRI 2 AR - R T PR E EA

Peng 2 b PR ANERERZE BERMA L% B
mE AR ENTII3EDY 28P 2 iz i & H B L g Bop o
R BT A RIA Z FAeF Br o A N113E57 22 M
HPZ113#7" 18p HFzP (%3 % %657 ~ $67F )
R RBEALERRL BT REREAR BHTE

TS S L S RN LTty Yy
REFFAALEF  aRA R HTEP AT 57 2

IRRLE ST RENEE S uﬁf'ﬁﬁ¢ +F (LeF s
F¥O0F ~ HOTF ) - s 02 HilppE b e

rw@§£ﬁﬁﬁﬁém¥Jiﬂ(i%3%M%E)’U
aﬁ‘iiﬁ;i‘si‘f@% Witk dx? 7 &2 r;HF R A
G E PR ? if(iﬁ4% $198F ) » & [
5m§ﬁ¢¥ﬁgﬁ5rﬁf”@ﬁ?”?%ﬁkﬁﬁ%{
PERELAES B s, o TR ERE S AR
%éa?J§g<aﬁ%§%ww7“ﬂ%?>’ﬁwﬁ4

9

\‘:A\"\ 3‘\‘3" 5*

-

FER 25 RS I'ﬁiﬁiﬁiﬁ‘]éi’“f E'%"}%z’ E 7}
BREFCPRELERESRERL TREERL ]

RTy %m@rplﬁ%‘g>%wﬁﬁw’ﬂ
EAGRR S R ALY ST 0 p LR A
%L T l;{ PR B TR EmARE A TR R éva360
F2270F ~ R 22T 2 15 RAFT BB » 4 5 AR
PSR 0 EEIRT R o

E:1)

_-‘a\
N(|

-\
e
4

™
‘m

"
St
mi



S FEY O REZEABE VRN F ML REHRE13089, 3
50~ 2 p113#9? 16 P A2 Hp L RELFAHZT3
F2A1A 0 53 o A HEF o MEE FFIA AL R
i# %3600 ~ %227 ~ F22TiR 2 1R s F 72 B %
HEFRL43289,127T~2 p F rdeiifhiddz ¥ pded gy
FprRELFAZIVEZAL 3 ,i:‘iﬁl_si /@ﬂ B o
A RIFR A BEIRINA > B IO P RR R
ABERGEE L BERFT SRR E S A *PT%'?
PR EIEE HFL o T F INA wstfé\;fpﬂsf;s'o;w » HE
W2 B oriang > HE w2 o

BN AEE BB S G HpIE I
EREENHAREERE £ B Pn%.

Lo~ oz dp o AFRE $T8IE -

4 E 11 ! 6 P

REFEFI R 2 F MAEAR

L

*ﬂ“\i-
‘ T
=
-
,t,;m
ﬁa

hodt kB b 2R JE A 8200 Mo AR Pk o 4o
LR EFRA Y P 0 - HER I AFR AT
¢ % s @m 114 & 11 ' 6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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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3號
原  告   即
反訴  被告  佑承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國泰  
訴訟代理人  林金樹    
            劉國龍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今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秀枝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萬9,35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4萬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0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梁金水，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1月2日變更為張秀枝，有新北市政府114年1月2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38094616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63號「下稱訴字」卷第145頁至第147頁），經被告具狀聲明由張秀枝承受訴訟（見訴字卷第141頁至第142頁），揆諸前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向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原告）提起反訴（見訴字卷第45頁至第111頁），其反訴標的與本訴標的均係因兩造間之塑膠粒買賣法律關係所生糾紛，並由被告主張以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是兩訴標的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故被告提起反訴，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6月至8月間向原告訂購共計2萬2,000公斤塑膠粒原料，約定交易價格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56元至58.5元，並應加計5％稅款，原告應於113年9月15日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惟被告藉詞原告出售另批產品有瑕疵拒絕給付貨款，惟兩造間並未就製成之產品有拉力、抗折或緩衝數據之約定，原告因應被告需要客製化塑膠粒，出貨前事先寄送樣品予被告，被告亦知悉原告所提供之塑膠粒係「回收塑膠再製品」，並向來以同一價格出售予被告，均獲被告接受，此慣例自兩造交易以來均無異議，則被告之產品「汽車水箱散熱風扇組」因製作過程中及出貨前，皆無產品檢驗程序（即ＱＣ品管），而遭其美國客戶退貨，自不得將其責任轉嫁於原告。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為各種汽機車零件之製造買賣公司，所生產製造之產品係以塑膠粒射出成模，再加工組裝成各類汽機車零件成品。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塑膠粒PP＋GF30％白色，數量3,000公斤，單價58.5元（下稱系爭塑膠粒），原告於同年5月28日交付系爭塑膠粒及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而易變形」、「一撕即裂」之瑕疵，經原告就系爭塑膠粒重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差近20公斤，皆未具原告所保證之效能。為此，兩造於113年9月26日協商就被告之損失以原告之貨款130萬9,350元予以抵銷，不足部分依法請求賠償。至原告固稱被告明知系爭塑膠粒係屬回收塑膠再製品。惟此與原告公司所出具之113年5月22日材質證明所保證之品質無涉。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系爭塑膠粒，原告雖出具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而易變形」、「一撕即裂」之瑕疵，經原告系爭塑膠粒重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差近20公斤，未具原告所保證之效能。查系爭塑膠料有上述不具品質之瑕疵致被告所製造之成品無法達安全標準而受有損害。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生產成本損失共計18萬5,337元：
　　　被告以250T機台及450T機台生產製造如附件零件所示之水葉、冷葉等零件共計1萬2,883件，扣除已生產為成品，其餘無法繼續製作並生產之庫存零件數量共計8,301件。就零件製造係以機台射出葉片後，組裝上金屬嵌件始完成，生產成本除成本攤提即操作機台人力、2小時換模暖機並將零件裝置於棧板後入庫，故生產成本計算式：｛［（設備成本攤提十人力成本）×生產週期］＋嵌件成本｝×數量＋換模成本＋入庫人力成本：
　　①機台成本：250T機台及450T機台支購入價格分別為168萬元、252萬元，攤提8年。
　　②電費：以每度電約6.3元、每月用電22天、每天8小時，250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8.53度，每月平均電費為9,458.1元；450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12.72度，每月平均電費為1萬4,103.9元。
　　③保養維護費：以近4年計算，2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2萬2,700元，4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7萬9,132元。
　　④嵌件成本：完稅金額除以數量。
　　⑤人力成本：按業界慣例以2倍時薪計算瑕疵原料之人力成本，故以每小時工資420元計算。
　　⒉成品無法銷售之損失共計445萬3,140元：
　　　被告完成之成品共計6,144個，因系爭塑膠粒不具品質之瑕疵致未達安全標準而無法銷售，自得請求所失利益。
　　⒊商譽損失100萬元。
（二）被告對原告前揭物之瑕疵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原告對被告之貨款請求權均屬金錢債權，並均已屆清償期，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請求抵銷，抵銷後餘額432萬9,127元，依民法第360條、第277條、第277條之1規定向原告請求賠償。
（三）聲明：
　　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抗辯：
（一）原告僅提供原料，並無參與被告產品之生產，其產品遭退貨係因被告生產技術品管等因素造成，與原告無涉。又原告所提供之塑膠粒原料等級為「回收塑膠再製品」，其特性、品質、效能、穩定性、價格，與「正品塑膠粒原料及非回收再製」自不能比擬，被告應自行評估，而非將產品的失敗歸責於原告。
（二）聲明：
　　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支付購買塑膠粒之價金共計130萬9,350元，業據原告提出送貨單據及發票影本為據（見訴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堪認為真。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而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收受原告催告付款之存證信函（見訴字卷第17頁至第21頁），是原告並請求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二、又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買受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者，唯以買賣標的物有欠缺出賣人所保證品質之瑕疵，或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者為限。換言之，若出賣人未保證品質，或未故意不告知瑕疵者，則買受人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僅能選擇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因此，認定出賣人與買受人就買賣標的物有無保證品質之特約，自應以契約之內容及當事人立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証據資料，並斟酌其經濟上之目的及交易上習慣，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判斷。查被告主張原告於113年5月28日交付之系爭塑膠粒具有瑕疵，依上開規定主張抵銷及提起反訴，並提出113年5月22日材質證明及113年7月18日材質證明（見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之品質，然經原告辯以上開材質證明均有記載數據僅供參考，以實際情況調整，且出貨時都會提供試片予被告等語，而觀諸上開材質證明確實均有記載「以上數據僅供參考，需以實際情況調整」等語（見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且系爭塑膠粒之材料採購單上亦記載「附衝擊及拉伸試片各10片」等語（見訴字卷第63頁），以及兩造就系爭塑膠粒對話紀錄中有提及「請問有附試片，最右邊的是什麼試片？」等語（見訴字卷第198頁），並參酌兩造過往交易時曾提及「麻煩以後試片外包裝幫忙標示好是什麼料號的試片　幾片　謝謝」、「請問這個長方形的是什麼試片？」等語（見訴字卷第197頁至第198頁），堪認原告確實均有提供試片供被告先行測試實際情況，是若原告真有保證品質，又何需為上開記載或提供試片，實難僅憑原告有提供材質證明即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則本件既無從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自亦難認原告有何不完全給付或債務不履行情形，故被告不得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請求損害賠償，被告為本件抵銷及反訴主張，難認有據。
三、綜上，原告依兩造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反訴部分，被告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訴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各聲請宣告准予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反訴部分，被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3號

原  告   即

反訴  被告  佑承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國泰  

訴訟代理人  林金樹    

            劉國龍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今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秀枝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萬9,35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4萬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0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四、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定有明文

    。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

    ，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

    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原為梁金水，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1月2日變更為張秀

    枝，有新北市政府114年1月2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38094616

    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63號「下稱訴字」卷

    第145頁至第147頁），經被告具狀聲明由張秀枝承受訴訟（

    見訴字卷第141頁至第142頁），揆諸前開法律規定，應予准

    許。

二、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

    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第260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向原告即反訴被告（下

    稱原告）提起反訴（見訴字卷第45頁至第111頁），其反訴

    標的與本訴標的均係因兩造間之塑膠粒買賣法律關係所生糾

    紛，並由被告主張以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是兩訴標的及防禦

    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故被告提起反訴，自屬合法，應予准

    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6月至8月間向原告訂購共計2萬2,000公斤塑

      膠粒原料，約定交易價格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56元至

      58.5元，並應加計5％稅款，原告應於113年9月15日給付原

      告130萬9,350元，惟被告藉詞原告出售另批產品有瑕疵拒

      絕給付貨款，惟兩造間並未就製成之產品有拉力、抗折或

      緩衝數據之約定，原告因應被告需要客製化塑膠粒，出貨

      前事先寄送樣品予被告，被告亦知悉原告所提供之塑膠粒

      係「回收塑膠再製品」，並向來以同一價格出售予被告，

      均獲被告接受，此慣例自兩造交易以來均無異議，則被告

      之產品「汽車水箱散熱風扇組」因製作過程中及出貨前，

      皆無產品檢驗程序（即ＱＣ品管），而遭其美國客戶退貨，

      自不得將其責任轉嫁於原告。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為各種汽機車零件之製造買賣公司，所生產製造之產

      品係以塑膠粒射出成模，再加工組裝成各類汽機車零件成

      品。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塑膠粒PP＋GF30％白色，數

      量3,000公斤，單價58.5元（下稱系爭塑膠粒），原告於

      同年5月28日交付系爭塑膠粒及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

      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

      、「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而易變形」、「一撕即裂

      」之瑕疵，經原告就系爭塑膠粒重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

      、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

      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差近20公斤，皆未具原

      告所保證之效能。為此，兩造於113年9月26日協商就被告

      之損失以原告之貨款130萬9,350元予以抵銷，不足部分依

      法請求賠償。至原告固稱被告明知系爭塑膠粒係屬回收塑

      膠再製品。惟此與原告公司所出具之113年5月22日材質證

      明所保證之品質無涉。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系爭塑膠粒，原告雖出具

      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

      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

      而易變形」、「一撕即裂」之瑕疵，經原告系爭塑膠粒重

      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

      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

      差近20公斤，未具原告所保證之效能。查系爭塑膠料有上

      述不具品質之瑕疵致被告所製造之成品無法達安全標準而

      受有損害。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生產成本損失共計18萬5,337元：

　　　被告以250T機台及450T機台生產製造如附件零件所示之水

      葉、冷葉等零件共計1萬2,883件，扣除已生產為成品，其

      餘無法繼續製作並生產之庫存零件數量共計8,301件。就

      零件製造係以機台射出葉片後，組裝上金屬嵌件始完成，

      生產成本除成本攤提即操作機台人力、2小時換模暖機並

      將零件裝置於棧板後入庫，故生產成本計算式：｛［（設備

      成本攤提十人力成本）×生產週期］＋嵌件成本｝×數量＋換模

      成本＋入庫人力成本：

　　①機台成本：250T機台及450T機台支購入價格分別為168萬元

      、252萬元，攤提8年。

　　②電費：以每度電約6.3元、每月用電22天、每天8小時，250

      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8.53度，每月平均電費為9,458.1

      元；450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12.72度，每月平均電費

      為1萬4,103.9元。

　　③保養維護費：以近4年計算，2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2萬2,70

      0元，4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7萬9,132元。

　　④嵌件成本：完稅金額除以數量。

　　⑤人力成本：按業界慣例以2倍時薪計算瑕疵原料之人力成本

      ，故以每小時工資420元計算。

　　⒉成品無法銷售之損失共計445萬3,140元：

　　　被告完成之成品共計6,144個，因系爭塑膠粒不具品質之

      瑕疵致未達安全標準而無法銷售，自得請求所失利益。

　　⒊商譽損失100萬元。

（二）被告對原告前揭物之瑕疵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與

      原告對被告之貨款請求權均屬金錢債權，並均已屆清償期

      ，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請求抵銷，抵銷後餘額432萬9,12

      7元，依民法第360條、第277條、第277條之1規定向原告

      請求賠償。

（三）聲明：

　　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抗辯：

（一）原告僅提供原料，並無參與被告產品之生產，其產品遭退

      貨係因被告生產技術品管等因素造成，與原告無涉。又原

      告所提供之塑膠粒原料等級為「回收塑膠再製品」，其特

      性、品質、效能、穩定性、價格，與「正品塑膠粒原料及

      非回收再製」自不能比擬，被告應自行評估，而非將產品

      的失敗歸責於原告。

（二）聲明：

　　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

    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

    間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支付購買塑膠粒之價金共計130萬9,350

    元，業據原告提出送貨單據及發票影本為據（見訴字卷第23

    頁至第25頁），堪認為真。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

    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

    ，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而被告

    於113年9月12日收受原告催告付款之存證信函（見訴字卷第

    17頁至第21頁），是原告並請求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

    止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二、又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

    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

    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

    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

    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

    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

    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

    。是依上開規定，買受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者，唯以

    買賣標的物有欠缺出賣人所保證品質之瑕疵，或出賣人故意

    不告知瑕疵者為限。換言之，若出賣人未保證品質，或未故

    意不告知瑕疵者，則買受人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僅能

    選擇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因此，認定出賣人與買受人就買

    賣標的物有無保證品質之特約，自應以契約之內容及當事人

    立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証據資料，並斟酌其經濟上之目

    的及交易上習慣，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判斷。查被

    告主張原告於113年5月28日交付之系爭塑膠粒具有瑕疵，依

    上開規定主張抵銷及提起反訴，並提出113年5月22日材質證

    明及113年7月18日材質證明（見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認

    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之品質，然經原告辯以上開材質證明

    均有記載數據僅供參考，以實際情況調整，且出貨時都會提

    供試片予被告等語，而觀諸上開材質證明確實均有記載「以

    上數據僅供參考，需以實際情況調整」等語（見訴字卷第65

    頁、第67頁），且系爭塑膠粒之材料採購單上亦記載「附衝

    擊及拉伸試片各10片」等語（見訴字卷第63頁），以及兩造

    就系爭塑膠粒對話紀錄中有提及「請問有附試片，最右邊的

    是什麼試片？」等語（見訴字卷第198頁），並參酌兩造過

    往交易時曾提及「麻煩以後試片外包裝幫忙標示好是什麼料

    號的試片　幾片　謝謝」、「請問這個長方形的是什麼試片

    ？」等語（見訴字卷第197頁至第198頁），堪認原告確實均

    有提供試片供被告先行測試實際情況，是若原告真有保證品

    質，又何需為上開記載或提供試片，實難僅憑原告有提供材

    質證明即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則本件既無從

    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自亦難認原告有何不完

    全給付或債務不履行情形，故被告不得依民法第360條、第2

    27條、第227條之1請求損害賠償，被告為本件抵銷及反訴主

    張，難認有據。

三、綜上，原告依兩造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

    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反訴部分，被告依民

    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

    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訴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各聲請宣告准

    予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反訴部分，被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3號

原  告   即

反訴  被告  佑承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國泰  

訴訟代理人  林金樹    

            劉國龍    

被  告  即

反訴  原告  今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秀枝  

訴訟代理人  徐筱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0萬9,35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4萬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0萬9,35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即反訴原告（下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梁金水，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1月2日變更為張秀枝，有新北市政府114年1月2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38094616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63號「下稱訴字」卷第145頁至第147頁），經被告具狀聲明由張秀枝承受訴訟（見訴字卷第141頁至第142頁），揆諸前開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向原告即反訴被告（下稱原告）提起反訴（見訴字卷第45頁至第111頁），其反訴標的與本訴標的均係因兩造間之塑膠粒買賣法律關係所生糾紛，並由被告主張以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是兩訴標的及防禦方法有相牽連之關係，故被告提起反訴，自屬合法，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6月至8月間向原告訂購共計2萬2,000公斤塑膠粒原料，約定交易價格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56元至58.5元，並應加計5％稅款，原告應於113年9月15日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惟被告藉詞原告出售另批產品有瑕疵拒絕給付貨款，惟兩造間並未就製成之產品有拉力、抗折或緩衝數據之約定，原告因應被告需要客製化塑膠粒，出貨前事先寄送樣品予被告，被告亦知悉原告所提供之塑膠粒係「回收塑膠再製品」，並向來以同一價格出售予被告，均獲被告接受，此慣例自兩造交易以來均無異議，則被告之產品「汽車水箱散熱風扇組」因製作過程中及出貨前，皆無產品檢驗程序（即ＱＣ品管），而遭其美國客戶退貨，自不得將其責任轉嫁於原告。

（二）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被告為各種汽機車零件之製造買賣公司，所生產製造之產品係以塑膠粒射出成模，再加工組裝成各類汽機車零件成品。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塑膠粒PP＋GF30％白色，數量3,000公斤，單價58.5元（下稱系爭塑膠粒），原告於同年5月28日交付系爭塑膠粒及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而易變形」、「一撕即裂」之瑕疵，經原告就系爭塑膠粒重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差近20公斤，皆未具原告所保證之效能。為此，兩造於113年9月26日協商就被告之損失以原告之貨款130萬9,350元予以抵銷，不足部分依法請求賠償。至原告固稱被告明知系爭塑膠粒係屬回收塑膠再製品。惟此與原告公司所出具之113年5月22日材質證明所保證之品質無涉。

（二）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被告主張：

（一）被告於113年5月24日向原告採購系爭塑膠粒，原告雖出具113年5月22日品質保證之材質證明予被告，然系爭塑膠粒所製作之產品有「過軟」、「因高溫或因旋轉產生之壓力而易變形」、「一撕即裂」之瑕疵，經原告系爭塑膠粒重新測試比重、衝擊強度、拉伸強度、彎曲強度、彎曲彈性係數、嵌件承受壓力之落差高於100公斤，葉片抗折力落差近20公斤，未具原告所保證之效能。查系爭塑膠料有上述不具品質之瑕疵致被告所製造之成品無法達安全標準而受有損害。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生產成本損失共計18萬5,337元：

　　　被告以250T機台及450T機台生產製造如附件零件所示之水葉、冷葉等零件共計1萬2,883件，扣除已生產為成品，其餘無法繼續製作並生產之庫存零件數量共計8,301件。就零件製造係以機台射出葉片後，組裝上金屬嵌件始完成，生產成本除成本攤提即操作機台人力、2小時換模暖機並將零件裝置於棧板後入庫，故生產成本計算式：｛［（設備成本攤提十人力成本）×生產週期］＋嵌件成本｝×數量＋換模成本＋入庫人力成本：

　　①機台成本：250T機台及450T機台支購入價格分別為168萬元、252萬元，攤提8年。

　　②電費：以每度電約6.3元、每月用電22天、每天8小時，250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8.53度，每月平均電費為9,458.1元；450T機台每小時平均用電為12.72度，每月平均電費為1萬4,103.9元。

　　③保養維護費：以近4年計算，2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2萬2,700元，450T機台每年平均為27萬9,132元。

　　④嵌件成本：完稅金額除以數量。

　　⑤人力成本：按業界慣例以2倍時薪計算瑕疵原料之人力成本，故以每小時工資420元計算。

　　⒉成品無法銷售之損失共計445萬3,140元：

　　　被告完成之成品共計6,144個，因系爭塑膠粒不具品質之瑕疵致未達安全標準而無法銷售，自得請求所失利益。

　　⒊商譽損失100萬元。

（二）被告對原告前揭物之瑕疵及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原告對被告之貨款請求權均屬金錢債權，並均已屆清償期，爰依民法第334條規定請求抵銷，抵銷後餘額432萬9,127元，依民法第360條、第277條、第277條之1規定向原告請求賠償。

（三）聲明：

　　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抗辯：

（一）原告僅提供原料，並無參與被告產品之生產，其產品遭退貨係因被告生產技術品管等因素造成，與原告無涉。又原告所提供之塑膠粒原料等級為「回收塑膠再製品」，其特性、品質、效能、穩定性、價格，與「正品塑膠粒原料及非回收再製」自不能比擬，被告應自行評估，而非將產品的失敗歸責於原告。

（二）聲明：

　　⒈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間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支付購買塑膠粒之價金共計130萬9,350元，業據原告提出送貨單據及發票影本為據（見訴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堪認為真。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而被告於113年9月12日收受原告催告付款之存證信函（見訴字卷第17頁至第21頁），是原告並請求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二、又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192條至第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買受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者，唯以買賣標的物有欠缺出賣人所保證品質之瑕疵，或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者為限。換言之，若出賣人未保證品質，或未故意不告知瑕疵者，則買受人行使物之瑕疵擔保請求權，僅能選擇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因此，認定出賣人與買受人就買賣標的物有無保證品質之特約，自應以契約之內容及當事人立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証據資料，並斟酌其經濟上之目的及交易上習慣，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而為判斷。查被告主張原告於113年5月28日交付之系爭塑膠粒具有瑕疵，依上開規定主張抵銷及提起反訴，並提出113年5月22日材質證明及113年7月18日材質證明（見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之品質，然經原告辯以上開材質證明均有記載數據僅供參考，以實際情況調整，且出貨時都會提供試片予被告等語，而觀諸上開材質證明確實均有記載「以上數據僅供參考，需以實際情況調整」等語（見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且系爭塑膠粒之材料採購單上亦記載「附衝擊及拉伸試片各10片」等語（見訴字卷第63頁），以及兩造就系爭塑膠粒對話紀錄中有提及「請問有附試片，最右邊的是什麼試片？」等語（見訴字卷第198頁），並參酌兩造過往交易時曾提及「麻煩以後試片外包裝幫忙標示好是什麼料號的試片　幾片　謝謝」、「請問這個長方形的是什麼試片？」等語（見訴字卷第197頁至第198頁），堪認原告確實均有提供試片供被告先行測試實際情況，是若原告真有保證品質，又何需為上開記載或提供試片，實難僅憑原告有提供材質證明即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則本件既無從認原告有保證系爭塑膠粒品質情形，自亦難認原告有何不完全給付或債務不履行情形，故被告不得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請求損害賠償，被告為本件抵銷及反訴主張，難認有據。

三、綜上，原告依兩造買賣契約，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30萬9,350元，及自113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件反訴部分，被告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32萬9,127元及自反訴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訴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各聲請宣告准予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反訴部分，被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